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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开展科级党员干部 

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学习测试 
 

为深入推进党章党规学习教育，检验和巩固我校党员干部学

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教育成果，按照市纪委的要求和安排，12

月 13 日下午，我校组织开展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测试，全校 138

名科级党员干部参加了此次测试。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李强到

场指导并监考。 

测试活动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，测试内容包括党章、《中

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和十九大

报告有关部分，题型分别为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。

测试过程中，校纪委成立监考组，对测试全过程进行监督，保证

了测试工作的严肃认真、纪律严明。经过测试，全校参测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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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成绩全部达到合格以上的要求，平均成绩达到 96.6分。 

通过测试，进一步掀起了党员干部学党章、守党纪、保清廉

的热潮，增强了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的自觉性，增强了党员干部拒

腐防变的能力，以考促学，以知促行，推进了“两学一做”学习

教育常态化制度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校纪委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纪委召开全委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
 

10 月 31 日，学校纪委在润德楼六楼会议室召开全体委员会

议，专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。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李强

主持会议并讲话，全体纪委委员参加会议。 

      李强要求，全校纪检监察干部一要带头学习，先学一步。按

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，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

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，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

大精神上争当排头兵。二要躬身实践，知行合一。将十九大精神

入脑入心，从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。三要结合实际，做好工作。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、新论断、新要

求，以实际工作成果检验学习成效。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

上有新作为，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上有新举措，运用好监督执纪

“四种形态”，全力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各项工作，为营造风清气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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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校园环境提供坚强政治保证。 

      会议传达学习了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

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》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

会关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》《中国共产

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<中国共产党章程(修正案)>的决

议》和《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

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》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校纪委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退休在即,博导因 30 万科研经费“栽了”  

大学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职业,为人师表、谆谆教导是人们

对这个高尚职业的良好印象。可是在这高尚的背后,少数人的欲

望也在慢慢萌发,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

区检察院提起公诉,8 月 31 日,该区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套取国家

30 万元专项科研经费的博士生导师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。 

博导立项获科研经费 

案发前,徐某是山东大学药学院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常务

副院长、山东省政协常委。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如何步入贪腐的

泥潭?这要从一个课题立项说起。 

2009 年,徐某负责申请了以胺肽 N 为靶点的抗癌候选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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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F 的研究与开发项目。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中心主

导的“重大新药创制”专项课题,也是“十一五”重大专项,经费

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。 

2010年,科研经费拨付到位,总计 150万元左右。作为课题负

责人,徐某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完成课题任务的实施以及经费的具

体使用。然而,就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,一次偶然的学术会议改变

了徐某的人生轨迹。 

注册成立公司正好缺钱 

2009年 12月,潍坊市医药局邀请徐某去潍坊市参加生物医药

科技发展的一个会议,会后他参观了潍坊高新生物园区的一个新

药研发平台,园区给徐某留下良好印象。为了帮助推动平台的有

效利用,2010 年六七月,在他的组织下,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论坛在

园区举行,借此也对生物园侧面进行了宣传。 

论坛举办期间,为了与徐某进一步拉近合作关系,潍坊市高

新生物园区的主任武某主动发出邀请,提出希望徐某能来他们这

里开个公司,用徐某的影响力吸引一些专家、企业来发展这个平

台。徐某听着有些心动,表示可以考虑一下。 

想到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生物实验室,又即将退

休,有些项目退休后还想继续做,2010 年 10 月,徐某向武某提出,

可以在他们生物园区成立一个公司。但是武某说,如果合伙出资

的话,企业性质就是股份制,徐某对于公司的事情可能主导不了。 

再三考虑之后,徐某觉得公司还是得自己说了算。于是他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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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成立公司,名字叫潍坊博创国际生物医药研

究院(下称博创研究院)。按照规定,成立个人的民办企业需要注

册资金。可这笔钱从哪里来呢?徐某想到了自己即将结项的项目

还有很多科研经费用不完。 

一纸“假合同”成功套取经费 

按照山东大学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,严禁使用重大专项资金

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等,严禁以任何方式牟取私利。国家

拨款属于专款专用,不准移做他用,每项支出有严格的规定,并且

结余款项都要上交财政。 

在学校方面不知情的情况下,2010 年 11 月,徐某伪造了一份

山东大学与博创研究院的委托加工协议书,以协作费的名义把自

己项目中的 30 万元科研经费先转入潍坊高新生物园发展有限公

司账户,之后用于其为法定代表人的博创研究院的验资、注册。 

事实上,在徐某伪造的协议中,企业账号还是用的潍坊高新

生物园发展有限公司的。而在他用于学校报销的发票上,收款单

位同样是潍坊高新生物园,盖的却是博创研究院的章。按照协议

上面的日期,当时博创研究院还没有成立。 

30 万科研经费进了公司的“私囊” 

这 30万元研究经费的使用因为制作了形式合法的协议,又开

具了形式合法的发票,就这样顺利交与学校财务报销了。 

而实际上,在博创研究院这 30 万元分别用于支付日常水电

费、物业费、人工费,以及做个人研究实验。至案发前,徐某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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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研项目已经验收,30万元公款已没有归还条件。 

2015 年 3 月,历下区检察院对徐某涉嫌贪污一案进行立案侦

查。今年 1月 11日,案件在两次退查后起诉至法院。 

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,近年来科研经费贪腐案件屡见不鲜。

虚列劳务费冒名领取、借壳套现、虚开发票是此类案件中常见的

手段。类似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严重触犯刑法,检察机关对此决

不姑息,希望科研人员能够廉洁自律,防微杜渐,引以为戒。 

（摘自中国检察日报，校纪委编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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